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928號

上  訴  人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寅夫 

訴訟代理人  鄭楚甯律師

被  上訴人  追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欣蓓 

訴訟代理人  鄭昱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2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肆拾捌萬伍仟壹佰元本息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業務上發展有高階人力之用人需

求，於民國110年中委託伊為其尋找合適人員，兩造簽署高

階人才獵聘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及高階人才獵聘增補協議

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

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

長，並於111年3月1日起到職。又王建發受聘之月薪為新臺

幣（下同）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依系爭契約第4條及系

爭增補協議第1條、第2條第2項、第3項約定，伊得請求年薪

30%之服務費用92萬4000元，加計營業稅5％為97萬200元。

伊於王建發到職後即向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服務費用，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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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

項、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565條、第568條規定，請求擇一

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

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

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

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

拒付報酬；又王建發應聘之職務為高階主管，其於111年3月

1日到職後，工作上無法發揮其經驗及專長，於會議中僅接

受主管指示，幾乎未提供有效建議或改善方案及計畫，於11

1年5月5日未滿3個月即自行提出離職，其並未具備高階經理

人應有之抗壓性、解決問題等能力，不能勝任工作，依系爭

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伊自得暫停支付款項。系爭契

約為兩造間之一般性通案高階人才獵聘，依第7條第1、2項

約定，保證期間内，錄取人員自願離職，被上訴人應遞補人

選；伊分別於111年6月13日、111年6月24日、111年7月7

日、111年8月17日提出職缺需求予被上訴人，均未得回覆，

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主給付與從給付義務，則依系爭契

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伊亦得暫停支付款項。再者，被

上訴人上開違約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同條

第2項第2款、同條第3項第4款終止契約，被上訴人依系爭契

約請求給付服務費，即無理由。本件被上訴人僅提供一份記

載王建發學經歷之履歷供伊參酌，並未提出足資證明已進行

reference check（過往經歷查核）之佐證，則被上訴人並

未能證明王建發確實符合伊公司所需，且伊已多次向被上訴

人表達王建發在試用觀察期之表現不如預期，被上訴人並未

盡居間人應有之調查義務，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依民法第57

1條規定，自無報酬請求權。被上訴人提供之勞務與報酬顯

不相當，伊亦得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等語，資

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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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8頁至第359頁）：

  ㈠上訴人於110年中委託被上訴人為其尋找高階人才，嗣於110

年7月1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推薦王建發，王建發經上訴人

之人資主管、執行副總、人資主管協理、董事長等之面試

後，上訴人於110年9月2日開立錄取通知單錄取王建發為設

備研發處處長，月薪為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

　㈡被上訴人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於111年3月中

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然上訴人迄今均未給付。

　㈢王建發於上訴人之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並於111年5月6日

離職。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後，伊於

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

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依

約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用為97萬200元，然上訴人迄

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565條及第568條等

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遲延利息，為上訴人

所拒，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㈠被上

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報酬金額為何？㈡上訴

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茲判斷如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

　⒈按稱居間者，乃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

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3項及第7條

第1項第1款前段、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

下同）應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提出之所需獵聘之人才

條件積極尋照合適之人員，經乙方專業評估後推介予甲

方」；「乙方得於錄取人員到職日起30日內，佐附請款發票

及錄取人員之照會記錄等請款應備文件向甲方請款」；「乙

方如有下列情事，甲方得於書面通知後逕行暫停支付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項：...⑶錄取人員發生不能勝任或有不當行為情事，經甲

方依本獵聘合約通知遞補人選而乙方未及時辦理者。⑷乙方

有其他違反本獵聘合約情事」；「乙方（即被上訴人）就錄

取人對甲方（即上訴人）提供90日之保證期，保證期自錄取

人員到職日起算；保證期間，如錄取人員有自願離職之情

事，乙方同意為甲方遞補人選。」

　⒉被上訴人主張王建發經伊媒介，於上訴人面試後認符合所需

條件獲得錄取，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

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

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

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

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

到職後，幾乎無法於會議上提出有效建議及改善方案，伊要

求其如何進行成本樽節，王建發反要求引進公司不需要的自

動化設備，對公司價值及商業模式不能認同，亦有主觀上能

為而不為之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

第3款約定暫停支付報酬；又伊4次要求被上訴人依約遞補其

他職位人選遭拒，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伊亦得依系爭

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暫停支付款項等語。經查：

　⑴按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

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

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

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提供之王建發履歷中有包含上訴人

要求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並能對人員進行管理及輔導（本

院卷第451至460頁），且王建發經過上訴人主管層層面試通

過而錄取，上訴人之面談紀錄表並有「獵才公司提供人員，

優於錄用水平」、「王員...經歷豐碩」、「符合錄用標

準」及「建議錄用」等語（原審卷第280頁），又上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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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協理亦稱王建發「他很優秀，但與公司頻譜不同...」

等語（原審卷第71頁），堪認王建發過往工作經驗及條件客

觀上應符合上訴人需求；雖王建發參與上訴人英文測驗之成

績僅有365分，不具備TOEIC 550分以上之英文程度，有多益

成績與英語能力對照表、上訴人內部TOEIC測驗系統及王建

發之面試晤談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03頁至第417頁），惟

上訴人明知王建發不符具備TOEIC 550分以上英文程度之條

件，仍予錄取，即可認其其並不要求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

文程度條件，始能獲錄用，綜上可知王建發尚無客觀上不能

勝任工作之情事。

　⑵惟王建發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於111年5月6日即離職，其

任職僅66日即以「文化差異」為由申請自願離職，有王建發

之離職申請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53頁），而系爭契約通

案約定錄取人員之保證期為90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更將

年薪逾300萬元高階人員之保證期延至更長之120日（原審卷

第35頁），並提高被上訴人之收費比例至30%，由此可知上

訴人僱用此類人員之慎重，須有足夠期間考察此等高階人員

能否勝任工作；復衡之王建發為年薪逾300萬元之高階人

員，應具備相當之抗壓及自我調適能力始能適應高壓環境並

勝任其工作，而觀諸其與被上訴人徵信群組之訊息曾稱

「...所有公司的角落裝監視器，連廁所門口，然後他老人

家在辦公室監視員工...尊重？...一個處級主管去廁所，他

老人家沒找到他，回來臭幹10分鐘...無法苟同的經營」、

「不合適早分手，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等語（本院卷第12

2頁至第123頁），亦可見其無法適應工作環境及上訴人企業

文化，且未能於保證期內進行調適，即以上開事由自請離

職，足認其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上

訴人主張於被上訴人推介適合遞補人選前暫停給付報酬，合

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之約定，尚非無據。雖依系爭

氣淤7條第2項第1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錄取人員自願離職

時，為上訴人遞補人選，然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第4款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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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甲方以書面向乙方表示無遞補人員需求，乙方同意

於十日內退還甲方50%服務費用，如甲方尚未支付服務報酬

予乙方，乙方同意甲方得自應付款項中扣除。」而上訴人已

於本院以112年11月10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依系爭契約第15

條第1項終止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4頁），並於112年11

月16日當庭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表示（本院卷一第

359頁），堪認業以書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無遞補需求，依前

開約定，上訴人即不得再主張暫停支付費用，而應依約於扣

除上開50%應付款項後，給付其餘50%服務費用。

　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聘用錄取人員之年薪區間300萬

元以上，以30%收費費率計價」；又「第1條之計價不含營業

稅，服務費用以元為單位計算，不足1元部分不予計算。服

務費用係以錄取人員『年薪×收費費率』計價...（年薪是指

甲方按年固定支付人才之14個月月薪，包括但不限於底薪、

固定津貼、獎金等各種年度保障收入，不包含非固定之獎金

及分紅等非保障收入）」，亦為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及

第2項所約定。而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經被上訴人推介至上

訴人公司任職月薪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計算式：22萬

元×14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並有上

訴人之錄取通知單在卷可佐（原審卷第49頁），則上訴人之

應付款項原為97萬200元（計算式：308萬元×30%×1.05），

再依上開約定扣除因被上訴人未遞補人選之50%服務費用，

堪認本件上訴人應給付之服務報酬為48萬5100元（計算式：

97萬200元×50%）。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佐附

請款應備之王建發照會記錄，所謂照會記錄為確保聘用人員

確據其所聲稱之專業能力，透過訪查聘用人員先前任職公司

主管或同事方式，瞭解其在先前公司之表現及風評之資料，

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自不得請求報酬云云。惟上開約

定所稱照會記錄為何，系爭契約並未明確定義，且上訴人上

開所稱瞭解聘用人員於先前公司表現及風評之資料，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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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是否錄取聘用人員之功能，衡情應係其決定聘用前即提

出，方能發揮其功能，而非上訴人已決定錄取後，被上訴人

請款時必須使用之資料。且被上訴人請款後，上訴人未曾要

求被上訴人補提照會記錄（本院卷第479頁），其職員僅以L

ine通訊軟體回覆「發票沒有問題」等語（原審卷第59

頁），於原審並稱依慣例應該是錄取人員通知單，被上訴人

當時有提出發票還有請款明細表，請款明細就是照錄取人員

明細作成等語（原審卷第248頁），參以卷附錄取通知單上

載有王建發之月薪明細資料（原審卷第49頁），為上開計算

被上訴人報酬所需等情，堪認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

所稱照會記錄並非被上訴人應訪查先前任職公司之紀錄，被

上訴人於上訴人請款時亦僅要求提出錄取通知單，上訴人事

後辯稱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不得領款云云，亦屬無據。

　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

　　末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

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

2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付出勞力甚

微，所推薦之人不具聲稱之能力，到職不足三月即自請離

職，外文能力未達到TOEIC550分之基本要求，未依約進行履

歷查核專業評估，致無法提供照會記錄表，應酌減居間報

酬，或按被上訴人與其他廠商約定比例23%計算報酬，伊僅

需給付17萬7100元云云。惟王建發具備上市櫃公司之實際產

線管理經驗，其英文能力雖未達TOEIC550分，然上訴人知悉

後仍予錄取，已自行放棄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之條

件，均經本院認定於前，上訴人即不得再援引作為酌減被上

訴人報酬之依據；雖王建發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上不能

勝任工作情事，惟此部分被上訴人未能依約遞補，業經本院

依約扣除其50%之報酬，亦不得再重複援引作為酌減報酬之

事由，則本件被上訴人服務報酬48萬5100元並無為數過鉅而

失其公平之情形，與前揭規定之要件不符，上訴人辯稱應酌

減被上訴人之報酬云云，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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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68條規定、系爭契約第5條第

1項及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9日起（原審卷第85頁），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即97萬200元-48

萬5100元）本息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

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

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

告，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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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928號
上  訴  人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寅夫  
訴訟代理人  鄭楚甯律師
被  上訴人  追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蓓  
訴訟代理人  鄭昱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肆拾捌萬伍仟壹佰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業務上發展有高階人力之用人需求，於民國110年中委託伊為其尋找合適人員，兩造簽署高階人才獵聘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及高階人才獵聘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起到職。又王建發受聘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依系爭契約第4條及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第2條第2項、第3項約定，伊得請求年薪30%之服務費用92萬4000元，加計營業稅5％為97萬200元。伊於王建發到職後即向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服務費用，然上訴人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565條、第568條規定，請求擇一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又王建發應聘之職務為高階主管，其於111年3月1日到職後，工作上無法發揮其經驗及專長，於會議中僅接受主管指示，幾乎未提供有效建議或改善方案及計畫，於111年5月5日未滿3個月即自行提出離職，其並未具備高階經理人應有之抗壓性、解決問題等能力，不能勝任工作，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伊自得暫停支付款項。系爭契約為兩造間之一般性通案高階人才獵聘，依第7條第1、2項約定，保證期間内，錄取人員自願離職，被上訴人應遞補人選；伊分別於111年6月13日、111年6月24日、111年7月7日、111年8月17日提出職缺需求予被上訴人，均未得回覆，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主給付與從給付義務，則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伊亦得暫停支付款項。再者，被上訴人上開違約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同條第2項第2款、同條第3項第4款終止契約，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給付服務費，即無理由。本件被上訴人僅提供一份記載王建發學經歷之履歷供伊參酌，並未提出足資證明已進行reference check（過往經歷查核）之佐證，則被上訴人並未能證明王建發確實符合伊公司所需，且伊已多次向被上訴人表達王建發在試用觀察期之表現不如預期，被上訴人並未盡居間人應有之調查義務，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依民法第571條規定，自無報酬請求權。被上訴人提供之勞務與報酬顯不相當，伊亦得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8頁至第359頁）：
  ㈠上訴人於110年中委託被上訴人為其尋找高階人才，嗣於110年7月1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推薦王建發，王建發經上訴人之人資主管、執行副總、人資主管協理、董事長等之面試後，上訴人於110年9月2日開立錄取通知單錄取王建發為設備研發處處長，月薪為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
　㈡被上訴人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於111年3月中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然上訴人迄今均未給付。
　㈢王建發於上訴人之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並於111年5月6日離職。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後，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依約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用為97萬200元，然上訴人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565條及第568條等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遲延利息，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報酬金額為何？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茲判斷如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
　⒈按稱居間者，乃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3項及第7條第1項第1款前段、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應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提出之所需獵聘之人才條件積極尋照合適之人員，經乙方專業評估後推介予甲方」；「乙方得於錄取人員到職日起30日內，佐附請款發票及錄取人員之照會記錄等請款應備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如有下列情事，甲方得於書面通知後逕行暫停支付款項：...⑶錄取人員發生不能勝任或有不當行為情事，經甲方依本獵聘合約通知遞補人選而乙方未及時辦理者。⑷乙方有其他違反本獵聘合約情事」；「乙方（即被上訴人）就錄取人對甲方（即上訴人）提供90日之保證期，保證期自錄取人員到職日起算；保證期間，如錄取人員有自願離職之情事，乙方同意為甲方遞補人選。」
　⒉被上訴人主張王建發經伊媒介，於上訴人面試後認符合所需條件獲得錄取，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到職後，幾乎無法於會議上提出有效建議及改善方案，伊要求其如何進行成本樽節，王建發反要求引進公司不需要的自動化設備，對公司價值及商業模式不能認同，亦有主觀上能為而不為之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暫停支付報酬；又伊4次要求被上訴人依約遞補其他職位人選遭拒，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暫停支付款項等語。經查：
　⑴按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提供之王建發履歷中有包含上訴人要求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並能對人員進行管理及輔導（本院卷第451至460頁），且王建發經過上訴人主管層層面試通過而錄取，上訴人之面談紀錄表並有「獵才公司提供人員，優於錄用水平」、「王員...經歷豐碩」、「符合錄用標準」及「建議錄用」等語（原審卷第280頁），又上訴人之人資協理亦稱王建發「他很優秀，但與公司頻譜不同...」等語（原審卷第71頁），堪認王建發過往工作經驗及條件客觀上應符合上訴人需求；雖王建發參與上訴人英文測驗之成績僅有365分，不具備TOEIC 550分以上之英文程度，有多益成績與英語能力對照表、上訴人內部TOEIC測驗系統及王建發之面試晤談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03頁至第417頁），惟上訴人明知王建發不符具備TOEIC 550分以上英文程度之條件，仍予錄取，即可認其其並不要求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條件，始能獲錄用，綜上可知王建發尚無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⑵惟王建發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於111年5月6日即離職，其任職僅66日即以「文化差異」為由申請自願離職，有王建發之離職申請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53頁），而系爭契約通案約定錄取人員之保證期為90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更將年薪逾300萬元高階人員之保證期延至更長之120日（原審卷第35頁），並提高被上訴人之收費比例至30%，由此可知上訴人僱用此類人員之慎重，須有足夠期間考察此等高階人員能否勝任工作；復衡之王建發為年薪逾300萬元之高階人員，應具備相當之抗壓及自我調適能力始能適應高壓環境並勝任其工作，而觀諸其與被上訴人徵信群組之訊息曾稱「...所有公司的角落裝監視器，連廁所門口，然後他老人家在辦公室監視員工...尊重？...一個處級主管去廁所，他老人家沒找到他，回來臭幹10分鐘...無法苟同的經營」、「不合適早分手，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等語（本院卷第122頁至第123頁），亦可見其無法適應工作環境及上訴人企業文化，且未能於保證期內進行調適，即以上開事由自請離職，足認其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上訴人主張於被上訴人推介適合遞補人選前暫停給付報酬，合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之約定，尚非無據。雖依系爭氣淤7條第2項第1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錄取人員自願離職時，為上訴人遞補人選，然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第4款約定：「如甲方以書面向乙方表示無遞補人員需求，乙方同意於十日內退還甲方50%服務費用，如甲方尚未支付服務報酬予乙方，乙方同意甲方得自應付款項中扣除。」而上訴人已於本院以112年11月10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終止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4頁），並於112年11月16日當庭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表示（本院卷一第359頁），堪認業以書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無遞補需求，依前開約定，上訴人即不得再主張暫停支付費用，而應依約於扣除上開50%應付款項後，給付其餘50%服務費用。
　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聘用錄取人員之年薪區間300萬元以上，以30%收費費率計價」；又「第1條之計價不含營業稅，服務費用以元為單位計算，不足1元部分不予計算。服務費用係以錄取人員『年薪×收費費率』計價...（年薪是指甲方按年固定支付人才之14個月月薪，包括但不限於底薪、固定津貼、獎金等各種年度保障收入，不包含非固定之獎金及分紅等非保障收入）」，亦為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及第2項所約定。而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經被上訴人推介至上訴人公司任職月薪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計算式：22萬元×14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並有上訴人之錄取通知單在卷可佐（原審卷第49頁），則上訴人之應付款項原為97萬200元（計算式：308萬元×30%×1.05），再依上開約定扣除因被上訴人未遞補人選之50%服務費用，堪認本件上訴人應給付之服務報酬為48萬5100元（計算式：97萬200元×50%）。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佐附請款應備之王建發照會記錄，所謂照會記錄為確保聘用人員確據其所聲稱之專業能力，透過訪查聘用人員先前任職公司主管或同事方式，瞭解其在先前公司之表現及風評之資料，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自不得請求報酬云云。惟上開約定所稱照會記錄為何，系爭契約並未明確定義，且上訴人上開所稱瞭解聘用人員於先前公司表現及風評之資料，核具有評估是否錄取聘用人員之功能，衡情應係其決定聘用前即提出，方能發揮其功能，而非上訴人已決定錄取後，被上訴人請款時必須使用之資料。且被上訴人請款後，上訴人未曾要求被上訴人補提照會記錄（本院卷第479頁），其職員僅以Line通訊軟體回覆「發票沒有問題」等語（原審卷第59頁），於原審並稱依慣例應該是錄取人員通知單，被上訴人當時有提出發票還有請款明細表，請款明細就是照錄取人員明細作成等語（原審卷第248頁），參以卷附錄取通知單上載有王建發之月薪明細資料（原審卷第49頁），為上開計算被上訴人報酬所需等情，堪認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所稱照會記錄並非被上訴人應訪查先前任職公司之紀錄，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請款時亦僅要求提出錄取通知單，上訴人事後辯稱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不得領款云云，亦屬無據。
　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
　　末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付出勞力甚微，所推薦之人不具聲稱之能力，到職不足三月即自請離職，外文能力未達到TOEIC550分之基本要求，未依約進行履歷查核專業評估，致無法提供照會記錄表，應酌減居間報酬，或按被上訴人與其他廠商約定比例23%計算報酬，伊僅需給付17萬7100元云云。惟王建發具備上市櫃公司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其英文能力雖未達TOEIC550分，然上訴人知悉後仍予錄取，已自行放棄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之條件，均經本院認定於前，上訴人即不得再援引作為酌減被上訴人報酬之依據；雖王建發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上不能勝任工作情事，惟此部分被上訴人未能依約遞補，業經本院依約扣除其50%之報酬，亦不得再重複援引作為酌減報酬之事由，則本件被上訴人服務報酬48萬5100元並無為數過鉅而失其公平之情形，與前揭規定之要件不符，上訴人辯稱應酌減被上訴人之報酬云云，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68條規定、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9日起（原審卷第8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即97萬200元-48萬5100元）本息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928號
上  訴  人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寅夫  
訴訟代理人  鄭楚甯律師
被  上訴人  追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蓓  
訴訟代理人  鄭昱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2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肆拾捌萬伍仟壹佰元本息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業務上發展有高階人力之用人需求
    ，於民國110年中委託伊為其尋找合適人員，兩造簽署高階
    人才獵聘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及高階人才獵聘增補協議書
    （下稱系爭增補協議）。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
    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
    ，並於111年3月1日起到職。又王建發受聘之月薪為新臺幣
    （下同）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依系爭契約第4條及系爭
    增補協議第1條、第2條第2項、第3項約定，伊得請求年薪30
    %之服務費用92萬4000元，加計營業稅5％為97萬200元。伊於
    王建發到職後即向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服務費用，然上訴人
    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
    2項約定，及民法第565條、第568條規定，請求擇一命上訴
    人給付97萬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人聲明
    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
    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
    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
    拒付報酬；又王建發應聘之職務為高階主管，其於111年3月
    1日到職後，工作上無法發揮其經驗及專長，於會議中僅接
    受主管指示，幾乎未提供有效建議或改善方案及計畫，於11
    1年5月5日未滿3個月即自行提出離職，其並未具備高階經理
    人應有之抗壓性、解決問題等能力，不能勝任工作，依系爭
    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伊自得暫停支付款項。系爭契
    約為兩造間之一般性通案高階人才獵聘，依第7條第1、2項
    約定，保證期間内，錄取人員自願離職，被上訴人應遞補人
    選；伊分別於111年6月13日、111年6月24日、111年7月7日
    、111年8月17日提出職缺需求予被上訴人，均未得回覆，被
    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主給付與從給付義務，則依系爭契約
    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伊亦得暫停支付款項。再者，被上
    訴人上開違約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同條第2
    項第2款、同條第3項第4款終止契約，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請求給付服務費，即無理由。本件被上訴人僅提供一份記載
    王建發學經歷之履歷供伊參酌，並未提出足資證明已進行re
    ference check（過往經歷查核）之佐證，則被上訴人並未
    能證明王建發確實符合伊公司所需，且伊已多次向被上訴人
    表達王建發在試用觀察期之表現不如預期，被上訴人並未盡
    居間人應有之調查義務，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依民法第571
    條規定，自無報酬請求權。被上訴人提供之勞務與報酬顯不
    相當，伊亦得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等語，資為
    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8頁至第359頁）：
  ㈠上訴人於110年中委託被上訴人為其尋找高階人才，嗣於110
    年7月1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推薦王建發，王建發經上訴人
    之人資主管、執行副總、人資主管協理、董事長等之面試後
    ，上訴人於110年9月2日開立錄取通知單錄取王建發為設備
    研發處處長，月薪為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
　㈡被上訴人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於111年3月中
    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然上訴人迄今均未給付。
　㈢王建發於上訴人之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並於111年5月6日
    離職。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後，伊於
    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
    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依
    約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用為97萬200元，然上訴人迄
    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565條及第568條等
    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遲延利息，為上訴人
    所拒，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㈠被上
    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報酬金額為何？㈡上訴
    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茲判斷如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
　⒈按稱居間者，乃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
    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3項及第7條
    第1項第1款前段、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
    下同）應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提出之所需獵聘之人才
    條件積極尋照合適之人員，經乙方專業評估後推介予甲方」
    ；「乙方得於錄取人員到職日起30日內，佐附請款發票及錄
    取人員之照會記錄等請款應備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如
    有下列情事，甲方得於書面通知後逕行暫停支付款項：...⑶
    錄取人員發生不能勝任或有不當行為情事，經甲方依本獵聘
    合約通知遞補人選而乙方未及時辦理者。⑷乙方有其他違反
    本獵聘合約情事」；「乙方（即被上訴人）就錄取人對甲方
    （即上訴人）提供90日之保證期，保證期自錄取人員到職日
    起算；保證期間，如錄取人員有自願離職之情事，乙方同意
    為甲方遞補人選。」
　⒉被上訴人主張王建發經伊媒介，於上訴人面試後認符合所需
    條件獲得錄取，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
    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
    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
    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
    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
    到職後，幾乎無法於會議上提出有效建議及改善方案，伊要
    求其如何進行成本樽節，王建發反要求引進公司不需要的自
    動化設備，對公司價值及商業模式不能認同，亦有主觀上能
    為而不為之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
    第3款約定暫停支付報酬；又伊4次要求被上訴人依約遞補其
    他職位人選遭拒，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伊亦得依系爭
    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暫停支付款項等語。經查：
　⑴按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
    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
    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
    」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
    意旨參照）。被上訴人提供之王建發履歷中有包含上訴人要
    求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並能對人員進行管理及輔導（本院
    卷第451至460頁），且王建發經過上訴人主管層層面試通過
    而錄取，上訴人之面談紀錄表並有「獵才公司提供人員，優
    於錄用水平」、「王員...經歷豐碩」、「符合錄用標準」
    及「建議錄用」等語（原審卷第280頁），又上訴人之人資
    協理亦稱王建發「他很優秀，但與公司頻譜不同...」等語
    （原審卷第71頁），堪認王建發過往工作經驗及條件客觀上
    應符合上訴人需求；雖王建發參與上訴人英文測驗之成績僅
    有365分，不具備TOEIC 550分以上之英文程度，有多益成績
    與英語能力對照表、上訴人內部TOEIC測驗系統及王建發之
    面試晤談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03頁至第417頁），惟上訴
    人明知王建發不符具備TOEIC 550分以上英文程度之條件，
    仍予錄取，即可認其其並不要求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
    度條件，始能獲錄用，綜上可知王建發尚無客觀上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事。
　⑵惟王建發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於111年5月6日即離職，其
    任職僅66日即以「文化差異」為由申請自願離職，有王建發
    之離職申請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53頁），而系爭契約通
    案約定錄取人員之保證期為90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更將
    年薪逾300萬元高階人員之保證期延至更長之120日（原審卷
    第35頁），並提高被上訴人之收費比例至30%，由此可知上
    訴人僱用此類人員之慎重，須有足夠期間考察此等高階人員
    能否勝任工作；復衡之王建發為年薪逾300萬元之高階人員
    ，應具備相當之抗壓及自我調適能力始能適應高壓環境並勝
    任其工作，而觀諸其與被上訴人徵信群組之訊息曾稱「...
    所有公司的角落裝監視器，連廁所門口，然後他老人家在辦
    公室監視員工...尊重？...一個處級主管去廁所，他老人家
    沒找到他，回來臭幹10分鐘...無法苟同的經營」、「不合
    適早分手，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等語（本院卷第122頁至
    第123頁），亦可見其無法適應工作環境及上訴人企業文化
    ，且未能於保證期內進行調適，即以上開事由自請離職，足
    認其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上訴人主
    張於被上訴人推介適合遞補人選前暫停給付報酬，合於系爭
    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之約定，尚非無據。雖依系爭氣淤7條
    第2項第1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錄取人員自願離職時，為上
    訴人遞補人選，然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第4款約定：「如甲
    方以書面向乙方表示無遞補人員需求，乙方同意於十日內退
    還甲方50%服務費用，如甲方尚未支付服務報酬予乙方，乙
    方同意甲方得自應付款項中扣除。」而上訴人已於本院以11
    2年11月10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終止
    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4頁），並於112年11月16日當庭向
    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表示（本院卷一第359頁），堪
    認業以書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無遞補需求，依前開約定，上訴
    人即不得再主張暫停支付費用，而應依約於扣除上開50%應
    付款項後，給付其餘50%服務費用。
　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聘用錄取人員之年薪區間300萬
    元以上，以30%收費費率計價」；又「第1條之計價不含營業
    稅，服務費用以元為單位計算，不足1元部分不予計算。服
    務費用係以錄取人員『年薪×收費費率』計價...（年薪是指甲
    方按年固定支付人才之14個月月薪，包括但不限於底薪、固
    定津貼、獎金等各種年度保障收入，不包含非固定之獎金及
    分紅等非保障收入）」，亦為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及第
    2項所約定。而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經被上訴人推介至上訴
    人公司任職月薪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計算式：22萬元×
    14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並有上訴人
    之錄取通知單在卷可佐（原審卷第49頁），則上訴人之應付
    款項原為97萬200元（計算式：308萬元×30%×1.05），再依
    上開約定扣除因被上訴人未遞補人選之50%服務費用，堪認
    本件上訴人應給付之服務報酬為48萬5100元（計算式：97萬
    200元×50%）。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佐附
    請款應備之王建發照會記錄，所謂照會記錄為確保聘用人員
    確據其所聲稱之專業能力，透過訪查聘用人員先前任職公司
    主管或同事方式，瞭解其在先前公司之表現及風評之資料，
    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自不得請求報酬云云。惟上開約
    定所稱照會記錄為何，系爭契約並未明確定義，且上訴人上
    開所稱瞭解聘用人員於先前公司表現及風評之資料，核具有
    評估是否錄取聘用人員之功能，衡情應係其決定聘用前即提
    出，方能發揮其功能，而非上訴人已決定錄取後，被上訴人
    請款時必須使用之資料。且被上訴人請款後，上訴人未曾要
    求被上訴人補提照會記錄（本院卷第479頁），其職員僅以L
    ine通訊軟體回覆「發票沒有問題」等語（原審卷第59頁）
    ，於原審並稱依慣例應該是錄取人員通知單，被上訴人當時
    有提出發票還有請款明細表，請款明細就是照錄取人員明細
    作成等語（原審卷第248頁），參以卷附錄取通知單上載有
    王建發之月薪明細資料（原審卷第49頁），為上開計算被上
    訴人報酬所需等情，堪認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所稱
    照會記錄並非被上訴人應訪查先前任職公司之紀錄，被上訴
    人於上訴人請款時亦僅要求提出錄取通知單，上訴人事後辯
    稱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不得領款云云，亦屬無據。
　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
　　末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
    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
    2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付出勞力甚微
    ，所推薦之人不具聲稱之能力，到職不足三月即自請離職，
    外文能力未達到TOEIC550分之基本要求，未依約進行履歷查
    核專業評估，致無法提供照會記錄表，應酌減居間報酬，或
    按被上訴人與其他廠商約定比例23%計算報酬，伊僅需給付1
    7萬7100元云云。惟王建發具備上市櫃公司之實際產線管理
    經驗，其英文能力雖未達TOEIC550分，然上訴人知悉後仍予
    錄取，已自行放棄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之條件，均
    經本院認定於前，上訴人即不得再援引作為酌減被上訴人報
    酬之依據；雖王建發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上不能勝任工
    作情事，惟此部分被上訴人未能依約遞補，業經本院依約扣
    除其50%之報酬，亦不得再重複援引作為酌減報酬之事由，
    則本件被上訴人服務報酬48萬5100元並無為數過鉅而失其公
    平之情形，與前揭規定之要件不符，上訴人辯稱應酌減被上
    訴人之報酬云云，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68條規定、系爭契約第5條第
    1項及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9日起（原審卷第85頁），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
    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即97萬200元-48萬
    5100元）本息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人
    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
    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
    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928號
上  訴  人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寅夫  
訴訟代理人  鄭楚甯律師
被  上訴人  追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蓓  
訴訟代理人  鄭昱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肆拾捌萬伍仟壹佰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業務上發展有高階人力之用人需求，於民國110年中委託伊為其尋找合適人員，兩造簽署高階人才獵聘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及高階人才獵聘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起到職。又王建發受聘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依系爭契約第4條及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第2條第2項、第3項約定，伊得請求年薪30%之服務費用92萬4000元，加計營業稅5％為97萬200元。伊於王建發到職後即向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服務費用，然上訴人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及民法第565條、第568條規定，請求擇一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又王建發應聘之職務為高階主管，其於111年3月1日到職後，工作上無法發揮其經驗及專長，於會議中僅接受主管指示，幾乎未提供有效建議或改善方案及計畫，於111年5月5日未滿3個月即自行提出離職，其並未具備高階經理人應有之抗壓性、解決問題等能力，不能勝任工作，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伊自得暫停支付款項。系爭契約為兩造間之一般性通案高階人才獵聘，依第7條第1、2項約定，保證期間内，錄取人員自願離職，被上訴人應遞補人選；伊分別於111年6月13日、111年6月24日、111年7月7日、111年8月17日提出職缺需求予被上訴人，均未得回覆，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主給付與從給付義務，則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伊亦得暫停支付款項。再者，被上訴人上開違約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同條第2項第2款、同條第3項第4款終止契約，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給付服務費，即無理由。本件被上訴人僅提供一份記載王建發學經歷之履歷供伊參酌，並未提出足資證明已進行reference check（過往經歷查核）之佐證，則被上訴人並未能證明王建發確實符合伊公司所需，且伊已多次向被上訴人表達王建發在試用觀察期之表現不如預期，被上訴人並未盡居間人應有之調查義務，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依民法第571條規定，自無報酬請求權。被上訴人提供之勞務與報酬顯不相當，伊亦得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8頁至第359頁）：
  ㈠上訴人於110年中委託被上訴人為其尋找高階人才，嗣於110年7月16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推薦王建發，王建發經上訴人之人資主管、執行副總、人資主管協理、董事長等之面試後，上訴人於110年9月2日開立錄取通知單錄取王建發為設備研發處處長，月薪為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
　㈡被上訴人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於111年3月中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然上訴人迄今均未給付。
　㈢王建發於上訴人之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並於111年5月6日離職。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後，伊於110年7月16日推薦設備規劃主管即訴外人王建發，經上訴人面試後錄取為設備研發處處長並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依約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服務費用為97萬200元，然上訴人迄今仍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565條及第568條等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97萬200元及遲延利息，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報酬金額為何？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茲判斷如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
　⒈按稱居間者，乃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3項及第7條第1項第1款前段、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應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提出之所需獵聘之人才條件積極尋照合適之人員，經乙方專業評估後推介予甲方」；「乙方得於錄取人員到職日起30日內，佐附請款發票及錄取人員之照會記錄等請款應備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如有下列情事，甲方得於書面通知後逕行暫停支付款項：...⑶錄取人員發生不能勝任或有不當行為情事，經甲方依本獵聘合約通知遞補人選而乙方未及時辦理者。⑷乙方有其他違反本獵聘合約情事」；「乙方（即被上訴人）就錄取人對甲方（即上訴人）提供90日之保證期，保證期自錄取人員到職日起算；保證期間，如錄取人員有自願離職之情事，乙方同意為甲方遞補人選。」
　⒉被上訴人主張王建發經伊媒介，於上訴人面試後認符合所需條件獲得錄取，於111年3月1日到職，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推薦之王建發，並無於實際產線上管理作業員作業之經驗，其職級亦僅為經理，英文能力於伊公司測試時分數亦低，被上訴人未履行系爭契約之義務，伊得拒付報酬；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到職後，幾乎無法於會議上提出有效建議及改善方案，伊要求其如何進行成本樽節，王建發反要求引進公司不需要的自動化設備，對公司價值及商業模式不能認同，亦有主觀上能為而不為之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約定暫停支付報酬；又伊4次要求被上訴人依約遞補其他職位人選遭拒，被上訴人已違反系爭契約，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4款約定，暫停支付款項等語。經查：
　⑴按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提供之王建發履歷中有包含上訴人要求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並能對人員進行管理及輔導（本院卷第451至460頁），且王建發經過上訴人主管層層面試通過而錄取，上訴人之面談紀錄表並有「獵才公司提供人員，優於錄用水平」、「王員...經歷豐碩」、「符合錄用標準」及「建議錄用」等語（原審卷第280頁），又上訴人之人資協理亦稱王建發「他很優秀，但與公司頻譜不同...」等語（原審卷第71頁），堪認王建發過往工作經驗及條件客觀上應符合上訴人需求；雖王建發參與上訴人英文測驗之成績僅有365分，不具備TOEIC 550分以上之英文程度，有多益成績與英語能力對照表、上訴人內部TOEIC測驗系統及王建發之面試晤談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03頁至第417頁），惟上訴人明知王建發不符具備TOEIC 550分以上英文程度之條件，仍予錄取，即可認其其並不要求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條件，始能獲錄用，綜上可知王建發尚無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⑵惟王建發到職日為111年3月1日，於111年5月6日即離職，其任職僅66日即以「文化差異」為由申請自願離職，有王建發之離職申請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53頁），而系爭契約通案約定錄取人員之保證期為90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更將年薪逾300萬元高階人員之保證期延至更長之120日（原審卷第35頁），並提高被上訴人之收費比例至30%，由此可知上訴人僱用此類人員之慎重，須有足夠期間考察此等高階人員能否勝任工作；復衡之王建發為年薪逾300萬元之高階人員，應具備相當之抗壓及自我調適能力始能適應高壓環境並勝任其工作，而觀諸其與被上訴人徵信群組之訊息曾稱「...所有公司的角落裝監視器，連廁所門口，然後他老人家在辦公室監視員工...尊重？...一個處級主管去廁所，他老人家沒找到他，回來臭幹10分鐘...無法苟同的經營」、「不合適早分手，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等語（本院卷第122頁至第123頁），亦可見其無法適應工作環境及上訴人企業文化，且未能於保證期內進行調適，即以上開事由自請離職，足認其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上訴人主張於被上訴人推介適合遞補人選前暫停給付報酬，合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第3款之約定，尚非無據。雖依系爭氣淤7條第2項第1款約定，被上訴人應於錄取人員自願離職時，為上訴人遞補人選，然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第4款約定：「如甲方以書面向乙方表示無遞補人員需求，乙方同意於十日內退還甲方50%服務費用，如甲方尚未支付服務報酬予乙方，乙方同意甲方得自應付款項中扣除。」而上訴人已於本院以112年11月10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終止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4頁），並於112年11月16日當庭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表示（本院卷一第359頁），堪認業以書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無遞補需求，依前開約定，上訴人即不得再主張暫停支付費用，而應依約於扣除上開50%應付款項後，給付其餘50%服務費用。
　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聘用錄取人員之年薪區間300萬元以上，以30%收費費率計價」；又「第1條之計價不含營業稅，服務費用以元為單位計算，不足1元部分不予計算。服務費用係以錄取人員『年薪×收費費率』計價...（年薪是指甲方按年固定支付人才之14個月月薪，包括但不限於底薪、固定津貼、獎金等各種年度保障收入，不包含非固定之獎金及分紅等非保障收入）」，亦為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及第2項所約定。而王建發於111年3月1日經被上訴人推介至上訴人公司任職月薪22萬元，年薪為308萬元（計算式：22萬元×14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並有上訴人之錄取通知單在卷可佐（原審卷第49頁），則上訴人之應付款項原為97萬200元（計算式：308萬元×30%×1.05），再依上開約定扣除因被上訴人未遞補人選之50%服務費用，堪認本件上訴人應給付之服務報酬為48萬5100元（計算式：97萬200元×50%）。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佐附請款應備之王建發照會記錄，所謂照會記錄為確保聘用人員確據其所聲稱之專業能力，透過訪查聘用人員先前任職公司主管或同事方式，瞭解其在先前公司之表現及風評之資料，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自不得請求報酬云云。惟上開約定所稱照會記錄為何，系爭契約並未明確定義，且上訴人上開所稱瞭解聘用人員於先前公司表現及風評之資料，核具有評估是否錄取聘用人員之功能，衡情應係其決定聘用前即提出，方能發揮其功能，而非上訴人已決定錄取後，被上訴人請款時必須使用之資料。且被上訴人請款後，上訴人未曾要求被上訴人補提照會記錄（本院卷第479頁），其職員僅以Line通訊軟體回覆「發票沒有問題」等語（原審卷第59頁），於原審並稱依慣例應該是錄取人員通知單，被上訴人當時有提出發票還有請款明細表，請款明細就是照錄取人員明細作成等語（原審卷第248頁），參以卷附錄取通知單上載有王建發之月薪明細資料（原審卷第49頁），為上開計算被上訴人報酬所需等情，堪認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所稱照會記錄並非被上訴人應訪查先前任職公司之紀錄，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請款時亦僅要求提出錄取通知單，上訴人事後辯稱被上訴人未檢附照會記錄不得領款云云，亦屬無據。
　㈡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572條規定請求酌減報酬？
　　末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付出勞力甚微，所推薦之人不具聲稱之能力，到職不足三月即自請離職，外文能力未達到TOEIC550分之基本要求，未依約進行履歷查核專業評估，致無法提供照會記錄表，應酌減居間報酬，或按被上訴人與其他廠商約定比例23%計算報酬，伊僅需給付17萬7100元云云。惟王建發具備上市櫃公司之實際產線管理經驗，其英文能力雖未達TOEIC550分，然上訴人知悉後仍予錄取，已自行放棄王建發必須符合上開英文程度之條件，均經本院認定於前，上訴人即不得再援引作為酌減被上訴人報酬之依據；雖王建發有「能為而不為」之主觀上不能勝任工作情事，惟此部分被上訴人未能依約遞補，業經本院依約扣除其50%之報酬，亦不得再重複援引作為酌減報酬之事由，則本件被上訴人服務報酬48萬5100元並無為數過鉅而失其公平之情形，與前揭規定之要件不符，上訴人辯稱應酌減被上訴人之報酬云云，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68條規定、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9日起（原審卷第8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48萬5100元（即97萬200元-48萬5100元）本息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